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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2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5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为了明确公司主营业务、整合对外投资，2019年 5月 5日，浙江凯恩特

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签

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经双方协商，公司将持有的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全部

股权（占其注册资本的 5.7143%）以 5,5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爱能森新能

源（深圳）有限公司。 

2019 年 5月 5日，公司与深圳市高交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经双方协商，公司将持有的青海爱能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占

其注册资本的 5.7143%）以 13,571,600 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深圳市高交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产生的收益达到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1、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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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96564247 

法定代表人 陈明丽 

成立时间 2015年 7月 20日 

注册资本 (港元)1000.0000 万元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

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新能源清洁能源技术和环保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环保产品的研发与销售；实业项目投资咨询；

企业管理咨询；国内贸易（不含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

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

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底，总资产为18,449.02万元，净资产为7,335.75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利润 1,901.11 万元，实现净利润

1,379.77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为外商独资企业，股东为爱能森科技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明丽女士。 

2、深圳市高交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市高交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36269387W 

法定代表人 SHAOPING LU 

成立时间 2002年 3月 11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1000.00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大冲社区大冲大厦 1001-1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和经营创业投资公司的创业资本；投资咨询业务；

法律和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业务。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底，总资产为 13,160 万元，净资产为 12,700

万元，2018 年实现营业利润 675 万元，实现净利润 82 万元

（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股权结构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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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PING LU 680 68% 

李泠 120 12% 

赵大宽 100 10% 

丁劲松 100 10% 

合计 1,000 100% 

深圳市高交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SHAOPING LU。 

3、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及深圳市高交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1、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86749456D 

法定代表人 陈明丽 

成立时间 2011年 11月 21日 

注册资本 2亿元人民币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 009 号中国科技开发院孵化大楼

811室 

经营范围 

新能源和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新能源和

环保产品的研发与销售；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

报）；投资管理（不含证券、期货、保险及其它金融业务）；

企业管理咨询（不含人才中介服务）；国内贸易；经营进出

口业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清洁能源供暖系

统工程总承包服务；危险化学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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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是以储热能技术为核心的清洁

热力专业服务商，是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储热成套系

统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为客户提供以“储能+多能

互补+智慧能源”为核心的 HSES（赫爱斯）系统咨询设计、

核心技术装备系统、运维管理系统及能源互联系统等全产

业链服务。 

（2）公司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为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 5.7143%的股

权，属股权投资。公司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第三

方权利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

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标的资产的取得情况 

2017 年 6月 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公司于 2017 年 6月 30日与爱

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自然人曾智勇及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了《增资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5,000万元人民币对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增资，后其经增资扩股和引进新股东，公司最终持有深圳市爱能森科

技有限公司 5.7143%的股权。 

（4）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71,439,615.44 702,570,830.74 

负债总额 276,189,879.00 250,746,129.87 

应收款项总额  362,086,795.26 271,244,115.66 

净资产 495,249,736.44 451,824,700.87 

项  目 2019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8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4,245,534.50 258,766,260.84 

营业利润 42,105,467.04 105,459,799.38 

净利润 40,713,291.06 88,158,523.44 

（5）股权结构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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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1 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11,721.70 58.6085% 

2 
杭州恒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857.14 24.2857% 

3 西藏鹏岭实业有限公司 1,371.42 6.8571% 

4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142.86 5.7143% 

5 
桐乡灏蓝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906.88 4.5344% 

合计 20,000 100% 

（6）除本次交易的受让方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外，深圳市爱能

森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2、青海爱能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 青海爱能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爱能森”）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2802310815520A 

法定代表人 刘恺丽 

成立时间 2014年 6月 27日 

注册资本 1亿元人民币 

住所 德令哈市工业园纬九路以南 

经营范围 

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能源和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新能源和环保产品

的研发与销售；有机热载体及储能材料的研发与销售；货

物、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

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方可经营）、能源、环保项目及国

家政策允许的其他项目的咨询、设计、研发、生产、销售

及投资、建设、运营及相关服务；开展危险化学品经营业

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经营性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上述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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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青海爱能森是以新材料研发、生产、销售为基础，以储能

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储能＋”解决方案为平

台，提供应用于清洁热力（工业蒸汽）、清洁电力（光热发

电、电网调峰、电站调峰）、工业行业（工业储热导热、电

子材料）、建筑行业（隔热防火材料）、航天航空储热、核

电储热散热等领域的储能材料。 

提供整体技术解决方案服务：专业化盐、专业运输、售前、

售中、售后服务，参与投资清洁工业蒸汽项目。 

（2）公司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为青海爱能森 5.7143%的股权，属股权投资。

公司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等第三方权利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标的资产的取得情况 

2019 年 4月，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按特殊性

税务重组的方式转让其全资子公司青海爱能森的股权给其股东（或其同一控制下

的机构），因此，公司获得了青海爱能森 5.7143%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571.43

万元。由于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按特殊性税务重组进行，公司与深圳市爱能森科技

有限公司无需资金流转，进行税务备案即可,公司由间接持有青海爱能森股权变

成直接持有青海爱能森股权，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 

（4）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6,280,683.32 183,109,298.92 

负债总额 79,015,521.82 77,356,632.46 

应收款项总额 10,151,616.98 9,784,145.48 

净资产 107,265,161.50 105,752,666.46 

项  目 2019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8 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7,071,270.85 20,268,681.66 

营业利润 -790,011.77 3,723,5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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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309,827.10 3,184,634.25（注 1） 

注 1：其中非经常性损益为 100.8 万元，其中收入项为相关部门对青海爱

能森在工业升级及保增稳产等方面给予的政府补贴约 118.4 万元，支出部分主

要为非经常性收益相关所得税影响额约 17.8 万元，其他项目合计非经常性净收

益约 0.2 万。 

（5）股权结构及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1 深圳零碳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860.85 58.6085% 

2 
杭州恒鸿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428.57 24.2857% 

3 西藏鹏岭实业有限公司 685.71 6.8571% 

4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71.43 5.7143% 

5 
桐乡灏蓝成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53.44 4.5344% 

合计 10,000 100% 

（6）青海爱能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3、定价依据 

根据公司的出资情况，经与各交易对手方协商，公司所持有的深圳市爱能森

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占其注册资本的 5.7143%）以 5,500 万元人民币的价格

转让给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公司所持有的青海爱能森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全部股权（占其注册资本的 5.7143%）以 1,357.1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

让给深圳市高交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与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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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方一致同意，在遵守本协议的前提下并且按照本协议条款进行本次

股权转让。各方协商一致，转让方以人民币伍仟伍佰万元整（¥55,000,000）（以

下简称“转让对价”）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标的公司 5.7143%的全部股权。 

（2）受让方应于协议签署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款的 20%即人民币壹仟壹佰万元整（¥11,000,000）作为定金；剩余股权转让对

价款的 80%即人民币肆仟肆佰万元整（¥44,000,000）应于 2019 年 6月 30日前

支付完毕。如本次交易未获得转让方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则转让方在股东大会

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将收到的定金或转让对价款返还给受让方，转让方不承担其

余任何责任。 

（3）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自转让方收到 20%转让对价之日起至标的股权

交割完成之日止为本协议的过渡期间。 

（4）过渡期内，转让方（及其委派至标的公司的董事或监事）仍依法享有

股东权利。 

（5）各方同意，由标的公司负责办理本次交易必要的有关手续，并由转让

方协助配合。在转让方收到本协议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对价款及约定利息或违约

金之日起的二十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相应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事项

的交割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6）各方同意，受让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于 2019年 6月 30日前支付

全部转让对价款的，视为受让方违约，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转让方有权不

返还首笔 20%转让对价款的定金。若受让方于 2019年 6月 30 日前支付至 50%股

权转让对价款的，则不视为受让方根本违约，支付期间可顺延至 2019年 9月 30

日，自 2019年 6月 30日起至 2019年 9月 30日期间，受让方应将未支付完毕的

股权转让对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并按照年化 15%的利率支付相应

利息。2019年 9月 30日后，受让方仍未支付完成全部股权转让对价款的，视为

受让方根本违约，转让方有权利据此要求解除本协议，转让方收到的所有款项不

予退还。若双方达成一致决定继续履行本协议的，则根据双方意愿另行签订补充

协议。 

（7）各方同意，自受让方完成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款之日起，

转让方与标的公司应按照约定及时全面地履行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交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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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若转让方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 45日内，因转让方的原因，转让方与标的

公司仍未完成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交割义务的，视为转让方违约。该等违约行

为可能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受让方错失重大交易机会，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

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受让方因该等违约所导致的直接及间接损失。 

（8）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各方盖章后成立，于本次

交易取得转让方、受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股东会（如需）审议通过后生效。 

2、《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高交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青海爱能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深圳市高交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各方一致同意，在遵守本协议的前提下并且按照本协议条款进行本次

股权转让。各方协商一致，转让方以人民币壹仟叁佰伍拾柒万壹仟陆百元整

（¥13,571,600）（以下简称“转让对价”）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有标的公司

5.7143%的全部股权。 

（2）受让方应于协议签署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款的 20%即人民币贰佰柒拾壹万肆仟叁佰贰拾元整（¥2,714,320）作为定金；剩

余股权转让对价款的 80%即人民币壹仟零捌拾伍万柒仟贰佰捌拾元整

（¥10,857,280）应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完毕。如本次交易未获得转让方

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则转让方在股东大会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将收到的定金或

转让对价款返还给受让方，转让方不承担其余任何责任。 

（3）各方在此同意并确认，自转让方收到 20%转让对价之日起至标的股权

交割完成之日止为本协议的过渡期间。 

（4）过渡期内，转让方（及其委派至标的公司的董事或监事）仍依法享有

股东权利。 

（5）各方同意，由标的公司负责办理本次交易必要的有关手续，并由转让

方协助配合。在转让方收到本协议约定的全部股权转让对价款及约定利息或违约

金之日起的二十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相应标的公司股权转让事项

的交割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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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方同意，受让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于 2019年 6月 30日前支付

全部转让对价款的，视为受让方违约，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转让方有权不

返还首笔 20%转让对价款的定金。若受让方于 2019年 6月 30 日前支付至 50%股

权转让对价款的，则不视为受让方根本违约，支付期间可顺延至 2019年 9月 30

日，自 2019年 6月 30日起至 2019年 9月 30日期间，受让方应将未支付完毕的

股权转让对价款支付至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并按照年化 15%的利率支付相应

利息。2019年 9月 30日后，受让方仍未支付完成全部股权转让对价款的，视为

受让方根本违约，转让方有权利据此要求解除本协议，转让方收到的所有款项不

予退还。若双方达成一致决定继续履行本协议的，则根据双方意愿另行签订补充

协议。 

（7）各方同意，自受让方完成支付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对价款之日起，

转让方与标的公司应按照约定及时全面地履行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的交割义

务。若转让方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 45日内，因转让方的原因，转让方与标的

公司仍未完成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交割义务的，视为转让方违约。该等违约行

为可能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且受让方错失重大交易机会，受让方有权要求转让

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受让方因该等违约所导致的直接及间接损失。 

（8）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各方盖章后成立，于本次

交易取得转让方、受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股东会（如需）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上述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不会产

生关联交易，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售上述两家参股公司股权是公司明确主营业务、整合对外投资的重要举

措，此举将增加公司流动资金，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将

产生积极影响。本次出售资产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本次交易预计为公司产生收益约为 1578.59万元（税后）。 

受让方爱能森新能源（深圳）有限公司为一家外商投资企业，已在境内投资

控股包括深圳市爱能森科技有限公司在内的多家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能够有效

保障其履约能力和付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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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深圳市高交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年，在其专业领域积

累了丰富的资源、专业知识及经验。截至 2018年底，其总资产为 13,160万元，

净资产为 12,700万元（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经营状况良好，具有支付公

司 13,571,600 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的履约能力。 

 

七、备查文件 

1、股权转让协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独立意见； 

4、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5月 6日 


